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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0 

 
 
 
 

 
 
香港中環  
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（經辦人：韓律科女士）            
 
韓女士：  
 

 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報告書  

（第五十四號報告書）  
 

環保園的發展（第 5 章）  
 
 

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就上述事項致環境保護署署長的

來信收悉。現提供有關的額外資料如下﹕- 

 
(a) 環保園創造的固定職位 
 

截至二零一零年四月為止，環保園營運公司和已經開始運作的租戶

合共僱用120名長期員工。預計未來數月當更多租戶開始／加強回

收再造業務運作後，環保園提供的職位數目會陸續增加。我們仍維

持原先的預計，即當第一和二期的租戶全面投入運作後，環保園共

會創造約750個長期職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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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第二期的發展和啟用時間表 
 

第二期的地盤平整和道路工程已大致完成。我們正與財經事務及庫

務局檢討有關土地招租安排和其他支援措施，以期提高環保園對回

收再造業的吸引力，並支援租戶及早在環保園展開回收運作。我們

在諮詢有關持份者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後，計劃在2010年年底

或之前展開土地招租程序。  

 
(c) 環保園的管理合約 
 

(i) 管理合約中涉及市場推廣服務範圍的條款已摘錄並隨函夾附

（附件一）。 

 

(ii) 這份管理合約屬跨專業的服務合約，涉及的服務包括設施管

理、基礎建設保養、租戶支援、租務管理及市場推廣。採用

為期7年的合約期是為了吸引足夠的商業興趣，集結所需的跨

專業專才，提供有關綜合服務；與此同時，亦讓隨後第二份

合約的營運公司於第10年處理出租用地續約或重新招標前，

累積充分的經驗。公營機構採用的合約年期一般根據服務的

要求和有關業務的考慮而決定。事實上，亦有其他設施管理

合約，例如隧道管理合約，年期超過3年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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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環保園管理合約訂明營運公司在整段合約期間內所須提供的

各項服務，以及不同階段按交給營運公司管理的土地地段而

訂定的管理費用（審計報告書中表六及表七）。所需服務

因應環保園具體運作情況而定。隨着第一期多幅用地及第二

期兩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廢物處理中心之循環再造業務的

開展，以及環保園訪客中心的開放，營運公司已需調動更多

的資源，按管理合約中的條款，提供訂明的所需服務。 

 
 
謹此感謝對這事的關注。 

 
 
 
   
 環境保護署署長  
 
 （陳英儂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副本送：  
  
環境局局長    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（傳真號碼：2147 5239）  
審計署署長     （傳真號碼：2583 9063）  
 
 
 
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
 
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一並無在此隨附。 

不連附件  


